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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木 

论 《富国》《荣辱》的情性一知性说 

梁 涛 

[摘 要]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也经历了一 

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富国》《荣辱》可能为荀子居赵时作品，反映了其前期的人性论思想， 

其特点是提 出了情性 一知性说，将情感欲望与材性知能都称为性。一方面认为顺从情性或情 

感欲望会导致争夺、混乱，因而蕴含有情恶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知性可以作出抉择 

判断，制作礼义，“知者为之分”，实际是将知性看作善的来源。这为后来 《正名》《性恶》 

篇中的性 一伪说做了理论准备。后苟子通过对性的两重定义，将性主要限定为情性，同时又 

提 出伪的概念，以概括能知和所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前期思想中的矛盾。 

[关键词]《富国》 《荣辱》 情性 知性 [中图分类号]B222．6 

人性论是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将苟 

子人性论简单地理解为性恶，二是否认性恶与荀子思想的关系。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 

《荀子》(下引此书仅注篇名)书中有 《性恶》一篇，明确提到性恶；另一方面，除 《性恶》之外， 

《苟子》其他各篇均没有性恶的说法，仅 《荣辱》篇提到 “人之生固小人”。在对人性的态度上， 

《性恶》与其他各篇也有所不同，存在着 “逆性”与 “顺性”的差别。鉴此，笔者认为，将苟子人 

性论简单理解为性恶固然有失片面，但完全否认 《性恶》与苟子的关系，同样不可取。因此，讨论 

荀子人性论固然不能只限于 《性恶》篇，还应考虑其他相关各篇的内容，但也不能无视 《性恶》的 

存在。合理的做法应该将 《苟子》中涉及人性问题的各篇作系统考察，从而在宏观上完整地把握苟 

子的人性论。 

需要说明的是，《苟子》各篇关于人性的看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与苟子的生平以及 

《荀子》的成书有一定关系。据 《史记 ·孟轲苟卿列传》，苟子五十岁以前主要活动于赵国，而赵所 

属的三晋乃法家的发源地，有尊崇法家思想的传统，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即赵国人。苟子长期生活 

于此 ，不能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荀子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在齐滑王执政末期来到当时的学 

术文化中心齐国，在稷下学宫 “三为祭酒”。当时稷下主要流行的是黄老道家思想，《苟子》书中一 

些明显受到黄老思想影响的作品可能就完成于这一时期。晚年则退居兰陵。兰陵当时虽属于楚国，但 

历史上是鲁国的封地，故苟子晚年又受到鲁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因此，苟子与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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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其观点前后不一致也是正常的。另外， 《苟 

子》一书与 《论语》《孟子》不同，《论语》 《孟子》为记言体，是对孔子、孟子生前言行的记录。 

《论语》是在孔子去世之后由其弟子编订，《孟子》是在孟子晚年由孟子师生共同编订。而 《荀子》 

则主要为议论体，各篇都是主题明确、内容相对完整的论文，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在一个时期集中完成 

的，而是写作于不同时期，有些开始甚至是作为单篇流传的，苟子去世后由其弟子搜集、编订成书。 

因此，讨论荀子的思想就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动态的发展中揭示其思想的轨迹，把握苟子人性论 

的基本主张和特质。而做到这一点，就要考订 《苟子》相关篇章的写作年代。 

关于 《荀子》各篇的写作年代，已有学者做过考证。(参见金谷治；里西；廖名春，第55—62 

页)笔者拟将涉及人性问题的篇章根据年代分为四组。其中，《富国》 《荣辱》为一组，应完成于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之前，其特点是提出情性 一知性说，反映的是荀子前期的人性论主张。《礼 

论》《正名》《性恶》为一组，《王制》《非相》为另一组，两组文献应该都完成于五十岁游齐之后， 

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礼论》等篇提出性一伪说，《王制》《非相》则提出了情性一义／辨说，二者 

均属于苟子中期的思想。《修身》 《解蔽》 《不苟》为另一组，该组文字可能不是完成于同一时期， 

而是时间跨度较长，但都是讨论养心或治心问题，构成荀子人性论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本文主要 

讨论 《富国》《荣辱》的情性 一知性说，其余三组文献则另文讨论。 

一

、 情性、知性、仁性：先秦儒家视域中的人性 

人有基本的生理欲望，故日 “食色，性也”。但人又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人不同于禽兽之所 

在，而这也被看作是性。故所谓人性实际包含了生物性和道德性。这一特征便成为儒家人性论的主要 

讨论内容。至于陡善、性恶，不过是对于人性问题的一种简单化的概括而已。 

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 ·阳货》)从孔子 

生活的时代看，这里的 “性”应该指生理欲望；而 “习”指积习、习惯，也包括道德品质。人在先 

天的生理欲望上是大致相同的，而后天的表现则相差很远，既可以为君子，也可以为小人。这无疑是 
一

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从孔子的论述来看，积习、习惯的养成显然与后天的修习、实践也就是 

“习”密切有关，而作为修习、实践的习又与学联系在一起，故说 “学而时习之” (同上)。需要说 

明的是，孔子的学不仅指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学做人。“子日：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 

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 ·学而》)“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 

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 ·雍 

也》)这里的 “学”显然已超出一般认知的范围，而是指塑造道德人格，发明道德主体。学离不开 

知，故孔子谈学也谈知，孔子的知并非一般地指认识外物，而是以 “人事”为主要内容，包括 “知 

人”“知十世”“知礼”“知乐”“知过”“知言”等，是一种伦理性认知。不过，学或知只是说明如 

何成为善人、君子，而不能解释为何要成为善人、君子。“子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论语 · 

宪问》)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上达者君子，下达者小人。”故人既可以向下堕失，也可以向上 

提升，而在孔子那里，这种向上提升的力量无疑就是仁了。 “子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 

语 ·里仁》)“无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过错，而是说仁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代表了人生的正确方向， 

一 旦确立起仁，就可以远离过错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子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同 

上)可见，仁比智更根本，只有具有了仁才能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仁在孔子那里是内在的，“子 

日：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 ·述而》)这里的 “至”，不是由外而至，而是由内而 

至，是由内而外的显现。从这一点看，仁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性。只不过孔子的仁还需要在后天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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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充、完善，需要经过知的补充，仁与知是联系在一起的，故称 “仁且智”。因此孔子所理解的 

性实际包含了情性和德性，而德性又可分为知性和仁性。人在情性上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仁性、知性 

的实际表现、运用不同，每个人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习性又相差很远。只不过孔子对仁、知与性 (或心) 

的关系尚未作出明确说明，所谓情性、仁l生、知性还只是蕴含在其思想之中，是其分析人性问题时一种 

潜在的维度和框架，代表了儒家人性论未来可能具有的发展方向。(参见杨泽波，第1—12页) 

孔子之后，郭店竹简 《性自命出》提出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这里 

的 “性”是自然人性，是情性，而 “心”是知心，是道德认知心，而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在于学， 

“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 (李零，第 136页)故实际延续的是孔子的 

“性相近，习相远”，但又心、性分立，将情 (欲)归为性，将知 (智)归为心。竹简下文又说 

“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同上，第 138页)，似乎认为仁也属于性，但又不肯定，故用一 “或” 

字。可见竹简实际也涉及情性、知性、仁性三个方面，但主要讨论的是前两者，并将其分别归于性和 

心。孟子论性虽然以 “性善”著称，但实际也涉及情性和仁性两个方面。“孟子日：口之于味也，目 

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 

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 

也。”(《孟子 -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属于情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 

则属于仁性 (广义的)，故孟子所说的性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是一种双重结构，既有生物性，也有 

道德性。只不过孟子一句 “君子不谓性也”，将情性一笔带过，而主要关注的是仁性，认为应将仁性 

看作是真正的性，并即心言性，提出了性善说。苟子论性与孟子有所不同，主要关注的是情性与知 

性，一方面对孟子轻易放过的情性着力阐发，大书特书，并就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作深入分析和说 

明；另一方面又突出知性，对人的道德认知能力作了考察。但就其所讨论的性而言，同样是一种双重 

结构，而且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实质的联系。这在 《富国》篇中已明确体现出来。 

二、《富国》情性 一知性说的提出 

《富国》虽然不是专门讨论人性问题，但实际已涉及情性、知性的问题：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 (于)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 

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孰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 (患)，纵欲而不穷， 

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 

(悬)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 

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 

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万物形体各异而同处宇宙之中，虽无一定之宜，却可以为人所用，这是必然的。下文 “同求” “同 

欲”显然指情性而言，而 “异道”“异知”则是知性运用的结果。“可”指人的判断能力，其来 自智 

而不是来自欲，《正名》就将可定义为心的功能。人人都有判断的能力，但判断的结果有对有错，智 

愚由此得以区分。《修身》：“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就是以是非判断定义智愚的。 

故 《富国》实际提出了以 “欲”“求”所代表的情性，和以 “可” “知”所代表的知性。“求”与 

“欲”出于先天的本然，故同；“可”与 “知”取决于后天的运用，故异。但 《富国》将二者都归为 

性：“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生”即性也。不过说 “同求”“同欲”属于性固然没有问 

题，但若说 “异道”“异知”也属于陛则会引起异议。李涤生说：“此文 ‘生 (性)也’，只指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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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欲’说，不包括 ‘异道’、‘异知’；否则，便不可通。” (李涤生，第 196页)但从苟子的 

论述来看 ，显然是将 “异道”“异知”也归为性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 “知”既指人生而 

具有的认知能力 (能知)，也可指认知能力的实际运用 (所知)，而苟子注意到现实中人的 “可”与 

“知”相差很远，但又没作详细分析，一概笼统称为性。后苟子提出 “伪”概念，才对 “能知”与 

“所知”做了区分，将前者归为性，后者归为伪，从理论上对 “异知”的问题做了说明。《富国》没 

有使用 “伪”字，应是早期的作品，其表述不够准确便不难理解。另外，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往往不 

对先天本性和后天习性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前者需要受到后者的影响，后者又建立在前者之上。荀子 

可能受此影响，不对能知和所知作出明确区分。但随着后来 “伪”概念的提出，将性严格限定在先 

天本性，而将后天的思虑、实践活动归为伪，从性 一伪的角度对心性作出考察，从理论上对能知和所 

知等问题作出说明。这时 “异知”便不能说是性，而只能是伪了。 

“孰同而异知”一句，“孰同”是假设 ，是假设一个前礼义的原初状态；“异知”是事实，是能 

知运用的客观结果。孰，同 “势”，指身份、地位。如果在原处的状态中人们身份、地位相同，而客 

观上人们的认识又相差很远，愚者多，智者少，结果必然是愚者裹挟智者，而智者不得治理愚者，人 

们因此屈从欲望。由于 “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最终必然陷于争夺混乱。而要摆脱混乱，最好的 

方法莫过于 “明分使群”了。可见，苟子的人性论与礼法论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 《富国》可知，萄子从探讨人性之始，便关注到情性和知性两个方面，并从二者的关系思考 

文明秩序的建立。一方面人有饮食男女的基本欲望，这是基本相同的；另一方面人有 “知”，能 

“可”，可以作是非判断、价值选择，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差别。由于欲望不可一味地放纵，客观上 

也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必须要受到知性的节制，这就需要制定礼义，将欲望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 

内。因此，如何看待、处理情性与知性的关系，进而 “明分使群”，便成为苟子人性论的主题。 

那么，《富国》是如何看待性的呢?是否已有性恶的观念?这无疑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 《富 

国》的性本来就包括了情性与知性两方面，知性显然不是恶的，相反倒是善的来源。所谓恶只能是 

对情性而言，用性恶简单地概括苟子人性论，本来就是不够全面的。就情性而言，是否是恶，也需要 

具体分析。《富国》认为人都有欲望，如不加节制，“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必然陷入纷争和混 

乱之中，“争则乱，乱则穷矣”，这与 《性恶》的思路无疑又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也可以说 《富国》 

认为欲恶，或至少是恶的来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害生纵欲”一句，害生即害性。(参见杨柳桥， 

第224页；蒋南华，第172页)故在 《富国》看来，纵欲不仅引起争夺，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关 

系，还会伤害到人的内在本性或生理。《正名》：“性伤谓之病。”与此同义。故 《富国》的性与欲并 

不完全一致，其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性虽然包括欲，但只有在一定范围内，不伤 

害人之健康和生理的欲才可称作是性。故苟子一方面批评它嚣、魏牟的 “纵情性”，另一方面又反对 

陈仲、史鳝的 “忍情性”，因为二者都会 “伤性”。《富国》对性的这种理解是有根据的，《左传 ·昭 

公二十五年》记子大叔引子产之言：“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五 

昧”“五色”“五声”指 自然情感、欲望，但 “淫则昏乱”，一旦过度，反而失去本性，不再是性了。 

子产为法家早期代表，其思想在三晋一带多有流传，其对人性的理解可能代表了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 

看法，之后又被诸子学者所接受。如 《庄子 ·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二日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日五臭熏鼻，困慢中颡；四日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日趣舍滑心，使 

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又据 《吕氏春秋 ·孟春纪 ·本生》，“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 

则取之，害于眭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 

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吕氏春秋》虽成书较晚，但书中内容多取自诸家成说，故实际年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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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苟子的 “害性”与其一致，反映的应是当时人们对于f生的一种理解。 

另外，苟子的知应该如何理解?牟宗三将苟子归为儒家智的系统，认为其知只有认知、思辨的功 

能，而没有道德创造的能力。此说影响甚大，并由此引出第一个圣人或先王如何制作礼义的难题。其 

实 《富国》对此有明确的说法：“知者为之分也。”在苟子那里，分乃礼的基础，知者既然能 “为之 

分”，故礼义乃起于知，人们凭借智能创造了礼义。虽然现实中只有少数人可以明分、制礼，但知作 

为一种能力是人人都具有的。既然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明分”，它显然具有道德功能，是礼义得以 

产生的根据，而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能力。不过苟子的知不能凭空创造，它首先要认知，在已知的基础 

上 “知通统类”推出新知，那么最初的先王是如何明分、制礼呢?《富国》对此没有给出说明，这一 

问题是在以后的讨论中才逐渐得以明确的。 

《富国》为荀子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前的作品，这从其对钱币的称呼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战 

国晚期齐国主要流通的是刀币，有节墨刀、齐大刀、齐明刀等。齐襄王返都临淄后，受秦国的影响， 

又铸行圜钱，形成刀币和圜钱并行流通的制度。楚国流通的是蚁鼻钱，秦国为圜钱，韩、魏为布币。 

燕、赵则是刀布并行流通的地区，考古出土的赵国的战国窖藏钱币中，刀币及布币大约各占一半。 

《富国》与下面要讨论的 《荣辱》篇都称钱币为刀布，如 “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 (《富国》)、“余 

刀布”(《荣辱》)等，说明两篇文字是完成于一个使用刀币和布币的国家，这个国家只可能是燕国或 

赵国，属于苟子前期的作品。另外，从苟子对征收工商税的态度也可以对 《富国》的年代作出判断。 

《富国》称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主张要征工商税。《王制》则说 “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 

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明确反对征收工商税，对山林泽梁也不税，只征收单一的农业 

税。出现这种差别，应该是因为 《富国》是苟子在赵国时的作品，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而法家主 

张对工商征以重税。如商鞅称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 

垦矣”(《商君书·垦令》)。苟子虽对此有所保留，提出要 “平”，不可太重，但并不主张废除工商 

税。《王制》则是苟子 “游学于齐”时的作品，而齐国有重视工商的传统，主张对工商轻税乃至不 

税，这在 《管子》多有反映，如 “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管子 ·霸形》)“乃轻 

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大匡》)，“三会诸侯，令日：‘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 

取一。”’(《幼官》)孟子曾游于齐国，也主张 “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 (《孟子 ·梁惠王下》)。 

荀子可能受此影响，故对工商税态度上前后有所改变。 

三、《荣辱》对情性 一知性说的探讨 

《富国》的主旨不在于人性论，而 《荣辱》则对人性问题有较为集中的讨论。《荣辱》与 《富 

国》同为苟子前期的作品，除了钱币的称呼外，还可以提出一个证据：二者的观点多有相近之处， 

如主张 “人之生固小人”，提倡师法之教等等，但 《荣辱》与 《性恶》一个重要的不同是不见使用 

“伪”字。伪是苟子讨论人性问题时独创的概念，《荣辱》既然讨论人性却不见使用，说明此时伪的 

概念尚没有形成，其年代要晚于已使用伪的 《礼论》《正名》《性恶》等篇。《礼论》等篇为苟子中 

期的作品，而 《荣辱》则应该完成于苟子的前期。《荣辱》称：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 

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已 

也。⋯⋯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日：“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 

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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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性知能”即知性，“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可归于情性，故 《荣辱》与 《富国》一样，也是从情 

性和知性来理解人性的。正如日本学者岛一所说：“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有两重属性。其一称之为 隋 

性 ’，生而有之，‘不事自然’，肆意放任之则导致社会混乱。其二则被称为 ‘知虑材性 ’、‘知能材 

性’、‘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是朝向既定目的的、人的主体性的、能够认识实践的能力。换言 

之，苟子的本性论本质上具有二重结构。而后者的 l生’乃是人认识、体认社会规范以及致力于学 

问的前提条件”。(岛一)这种二重结构可以说是苟子人性论的基本特征。当然，对于人性的理解和 

表述，《荣辱》与 《富国》也有不同之处，最为明显的是 《富国》称 “异知”，而 《荣辱》则说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一个强调 “异”，一个强调 “一”。但这只是侧重的不同，而非实质的 

不同，若细加推敲，二者又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君子、小人本身就是 “异”而非 “一”，若说 “君子 

小人一也”，只能是就 “能知”而不是 “所知”而言；若指所知，他们实际依然是 “异”。后 《性 

恶》称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这说明苟子此时已经意 

识到，虽然现实中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差很远，但又具有相同的认知能力，前者是 “异”，后者是 
“

一

”

。 以前称 “异知”为性可能并不准确，而且会使小人误以为君子 “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 

而 “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这显然不利于激发人们的道德自觉。因此，在知性的问题上，应该强调 

的是能知的 “一”，而不是所知的 “异”，故苟子专门提出 “材性知能”以表示之。材，“本始材朴” 

(《礼论》)之意，有时也写作 “才”，《修身》即作 “才性”。“材性”以 “材”加以修订，表示是一 

种先天的本性，而与后天的习性有别。“知能”加一 “能”字，说明知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能力的 

实际运用。在 “材性知能”上，“君子小人一也”，至于后来的表现有君子小人之异，则是因为 “所 

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这样荀子就从 《富国》的 “异知” “异道”转变为 《荣辱》的 “知一” “道 

异”，在人性理论上无疑是一种完善。不过，《荣辱》的 “材性知能”虽然说明了君子小人能知上的 
“

一

”

， 却没有或无法解释其所知的 “异”，而现实中人与人的差别不仅在能知，更在所知，故又提出 

“注错习俗”，试图从风俗习惯来说明人们之间的差别。但注错习俗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某种 

程度上还是由于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认识、选择和理解。这样，在说明现实中人们的差别时，《荣辱》 

便要将能知的材性知能与属于所知的注错习俗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和性质作明确辨析， 

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成甘苦，鼻辨芬芳腥臊， 

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 

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前面既言君子小人知性 “一”，情性 “同”，这里的 “一同”也应该包括知性和情性而言。不过说 

“饥而欲食”之情性是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固然没有问题， 

但若说表示知性活动的 “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也是 “生而有”、“无待而然”，则显然会引起争议。 

故王先谦认为上文最后三句为衍文，当删去。(参见王先谦，第39页)此说被学者普遍接受，几成 

定论。但近年冯耀明提出异议，认为 “此真可谓对苟学理解的一大错误”。其理由是 “此段正是用以 

说明人之本性中有致善成积之能，是先天而内具者”，而 “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中的 “势 (注：亦 

作孰)”当 “是 ‘执’字之误抄。所谓 ‘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即以 ‘注错习俗之所积’之 ‘积’ 

之成果来自 ‘执取’之能，亦即由意志抉择而付诸实践之能动性。此能力即 《成相》篇所谓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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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之心如结’之定于壹的决意之能。这种能力当然是 ‘人所生而有’的，是 ‘无待而然’的，也是 

‘禹桀之所同’的。” (冯耀明) “孰”与 “执”在先秦文献中常有 “形近混用”的情况，而 《荣 

辱》既然承认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那么此段的 “凡人有所一同”亦应包括之，具体讲就 

文中的 “势”，指 “执取”之能。如果删去了上文最后三句，“一同”的 “一”就落空，没有了回 

应。从这一点看，冯说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 “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一句，不仅提到 “执”， 

也说到 “积”，甚至落实在 “所积”上。说 “执”是 “先天而内具者”固然可以成立，但 “积” 

显然是后天形成的，笼统说 “人之所生而有也”显然不准确。更重要的是，如邓小虎所指出的，苟 

子可以承认致善成积的能力是 “人所生而有”的，但不会认为是 “无待而然”的。(参见同上)此 

正说明情性与知性的不同，情性是 “不可学、不可事”， “无待而然者也”，但知性则是 “可学而 

能、可事而成”，必须 “有待”而成。苟子在写作 《荣辱》时可能对此还没有细致辨析，表述不严 

谨，后苟子提出 “伪”概念，并对伪做了 “心虑而能为之动”和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 (《正 

名》)的规定，包括了能知与所知两个方面，将二者统一到伪的概念之中，这时才对知性的性质和 

作用作出了理论化的说明。故对于上文最后三句，无须将其当作衍文处理。如果认为苟子当时对人 

性问题还处于探索之中，个别表述不尽恰当，这样或许更符合实际。 

综上所论，《荣辱》继 《富国》之后，从知性与情性两个方面对人性做了进一步探讨，与 《富 

国》一样持一种二重结构的人性论，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所深化和修正。就知性而言，《荣辱》 

修正了 《富国》以 “异知”为性的看法，认为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较之后者显然更为合 

理。《荣辱》还对材性知能的特点做了说明，认为其具有在不同事物之间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选择 

的能力，可以在 “先王之道”与 “桀、跖之道”之间作出判断和选择。“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 

也?日：陋也。”(《荣辱》)如果人们见识不广，孤陋寡闻，便会以非为是，以恶为善。这说明材性 

知能不同于良知良能，只有在经验认知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认识上存在着 “陋”，材性知能 

同样无法发挥作用。“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同上) 

就情性而言，《富国》虽然认为欲可以导致恶，但其性是一规范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故尚 

没有性恶的观念，相反提出 “纵欲害生 (性)”。《荣辱》在此问题上则较为复杂，一方面称 “人之 

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 

也”(同上)。“人之生”的 “生”字或理解为出生，或训为性，若是后者，则其性显然已是描述性 

概念，指情欲的活动，对性的评价也是负面的，故一些学者往往由此认为 《荣辱》已有了性恶的观 

念。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荣辱》的 “情”和 “性”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荀子说：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 

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 

有困峁，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 

(岂)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 

几不甚善矣哉! 

“人之情”指情感欲望，其 “穷年累世不知足”；“人之生”即人之性，它虽然也以实现、满足欲望 

为目的，但懂得 “节用御欲”，具有 “长虑顾后”的特点。此性应是知性，可以节制情性，故 《荣 

辱》中两处 “人之生”内涵并不一致。从文义上看，“人之生固小人”的 “生”恐怕还应理解为出 

生，强调的是生而如此的意思，人生而所具的各种情欲，使其表现得像个小人。由于后来苟子提出性 

恶，实际是以情 (欲)言性，不再视性为规范性概念，而只是对情欲活动的描述，《荣辱》虽然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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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走到这一步，但显然已有向这方面发展的趋向了，故在苟子人性思想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至于 

另一处的 “人之生 (性)”无疑才是苟子所理解的人性，它显然不是恶的，相反苟子称其 “几 (岂) 

不甚善矣哉”，这说明由于苟子以情性、知性理解人性，情性中的欲虽然会导致恶，是恶的根源，但 

由于其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性与欲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用恶来概括性，只是后来性与 

情 (欲)合一，才提出了性恶。至于知性则与恶无关，而毋宁是善的来源。由于苟子的人性是一种 

双重结构，显然就不能简单地用善或恶来概括。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也只能说情性可恶，知性可 

善。另外，苟子在其早期作品中将情性、知性都称为性，这样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到底何者才是 

其所说的人性?《富国》的 “害生”应是指规范性的情性，而 《荣辱》的 “人之性”则是指知性。 

后来苟子可能意识到这种矛盾，故用性来指情性，而用伪或心指知性及其活动。《富国》《荣辱》都 

是苟子早期的作品，既用了 “异知，性也”“材性知能”来表示知性，又用 “欲”“人之情”表示情 

性，有时又直接称 “人之性”，实际则是指知性，在概念的使用上是比较复杂、不够一致的，这也是 

其思想不够成熟的反映。 

此外，《富国》《荣辱》虽然都提到 “心”，但还不是严格的哲学概念。《富国》说到 “行私而无 

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严刑罚以戒其心”，《荣辱》也提到 “人无师无法，则其 

心正其口腹也”，这里的心都是经验心，实际指情感欲望。稍显特殊的是 《富国》的 “上下一心，三 

军同力”，此心有意志之意。《儒效》也提到 “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此心指思虑，但都不是作为 

哲学概念使用。这与后来荀子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哲学概念的情况大为不同。以往学者谈到荀子人性论 

时往往称其是 “对心言性”或 “以心治性”(参见唐君毅，第31—37页；王楷)，其实苟子的这一思 

想也是在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在其早期作品中心、性对举尚没有出现，其所使用的主要是 “材性知 

能”“情性”这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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